
惠州市实验中学公务外出申报表

申报部门 申报日期 经办人

外 出

时 间

前 往

地 点

外 出

人 员

外 出

事 由

经 费

预 算

交通费： 住宿费：

餐费： 其它费：

合计

（小写）：

（大写）： 万 仟 佰 拾 元 角 分

① 会计核实经费预算签字：

②
部门主任
审 批

③
主管副校长

审 批

④
总务主任
审 批

⑤
主管财务

副校长审批

⑥
校 长
审 批

备 注

注：市内交通费标准参考附件 1；广东省市外交通费标准参考附件 2；住宿费参
考附件 3；餐费标准不超过 100 元/人/天（早餐 20 元、午餐 40 元、晚餐 40 元）





附件 2

市外省内乘用非公共交通工具出差定额包干标准

序号 目的地 标准（元） 序号 目的地 标准（元） 序号 目的地 标准（元）

1 广州 210 8 韶关 320 15 肇庆 280

2 佛山 220 9 清远 250 16 深圳 140

3 汕头 270 10 珠海 270 17 阳江 340

4 潮州 270 11 江门 250 18 茂名 360

5 揭阳 250 12 中山 230 19 湛江 420

6 河源 110 13 汕尾 160 20 云浮 270

7 梅州 270 14 东莞 140

备注 1.本表为往返程每人次标准，外加市内交通费 80元/人/次。

2.一次出差顺路到多个乡镇的，按最高标准计发。



附件 3


